
 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 

.X 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   

— 1 —  

 
 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金寨县梅山、响洪甸两大水库 

水上综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
〔2023〕— 69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（金寨现代产业园区）管

委，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金寨职业学校）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

关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金寨县梅山、响洪甸两大水库水上综合管理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

2023年 7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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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梅山、响洪甸两大水库 

水上综合管理实施方案 

  

为进一步加强梅山、响洪甸两大水库（以下简称“两库”）

渔业资源保护，统筹抓好渔业渔政、社会治安、水上交通、乡镇

自用船、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工作，构建运行高效、联动有力、

各司其职的长效工作机制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主要目标 

以“促进生态文明、保障安全生产”为目标，开展沿库区域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有效打击破坏渔业资源以及非法捕捞、垂钓

等涉渔违法犯罪行为；强化水上交通运输管理，抓好经营性船舶

登记、检验和发证工作；规范乡镇自用船管理，消除水上交通安

全隐患；依法打击破坏水域生态环境行为，长效保护“两库”自

然资源，为全县产业振兴、绿色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二、重点工作 

（一）切实加强两库渔业资源保护。加强“两库”渔业资源

常态化管护，严厉打击电鱼、毒鱼、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

违法犯罪行为。强化政策宣传，禁渔期内，发布禁渔公告，禁止

一切捕捞（垂钓）行为；非禁渔期，未经许可严禁使用乡镇自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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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、小渔桶等船只捕鱼，不得使用禁用渔具捕鱼，严禁捕捞他人

养殖的水产品。对在禁渔区、禁渔期内使用禁用工具或禁用方法

进行捕捞的，依法予以处罚。对使用暴力、威胁等手段妨碍渔业

资源管理执法的，依法查处，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二）规范管理休闲垂钓行为。禁渔期内，“两库”禁止一

切垂钓活动；非禁渔期间，原则上只允许一人一杆一线一钩进行

休闲垂钓，严禁使用各类探鱼设备和视频装置。休闲垂钓过程中，

禁止多线多钩、长线多钩、单线多钩等对水生生物资源破坏较大

的钓具钓法。禁止使用含带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、窝料、添加剂

及泥鳅等鱼虾类活体水生生物饵料，鼓励使用人工钓饵或仿生饵。

禁止未经批准垂钓他人养殖的水产品及国家或省一、二级水生野

生保护动物。禁止在库区沿线开展钓获物买卖交易。 

（三）全面加强乡镇自用船管理。乡镇自用船是主要用于农

业生产、日常生活的非营业性船舶。库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乡镇自用船舶的登记和管理工作，落实船舶所有人安全

生产责任制；明确辖区内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专职人员，督促船舶

所有人、经营人和船员严格遵守水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；强化船

主安全生产教育，不得擅自改装船舶，应依法检验、登记并取得

相应证书后，方可从事有关活动。 

（四）切实加强营运船舶监管。强化水上交通运输秩序和运



 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 

.X 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   

— 4 —  

营主体管理，落实营运船舶和库区渡口安全监管措施，督促营运

船舶及相关单位，定期检测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并依法申请年度、

中间和特别检验。强化水上交通运输船舶动态安全监管，严厉打

击非法营运载客行为，加强船舶在极端恶劣天气营运管控，确保

“两库”水上交通安全规范有序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以县政府分管负责人为组长，县

农业农村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公安局、县科商经信局、县生态环境

分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 11个库区乡镇政府主要

负责人为成员的“两库”水上综合管理工作领导组（见附件），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两库办”），具体负责“两库”

水上综合管理日常工作。同时，建立联席会议机制，县“两库办”

不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，会商研究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，

并跟踪调度，每季度总结经验，宣传典型。对各乡镇、各部门工

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通报，结果纳入农业农村工作目标管理考核。 

（二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强化综合治理，坚持依法管理。县农

业农村局负责渔政、渔港管理，指导打击非法捕捞行为，协助生

态环境等部门调查处理水域环境污染事故；定期开展渔业养殖企

业安全生产检查，指导经营主体科学投放鱼苗和养殖，监督企业

经营管理人员依法开展养殖、捕捞等生产行为；督促经营主体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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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资金投入，安装监控视频、配置无人机和夜视仪，实行人防、

协防、技防、群防相互支撑的联防综合管护措施。县公安局负责

依法维护船舶整治管理治安秩序，严厉打击库区黑恶势力、妨碍

公务、涉渔等违法犯罪行为。县交通局负责开展“两库”通航水

域水上交通安全巡查检查，打击船舶非法营运性活动，负责航道

清理、疏通、管理工作。县财政局负责“两库”水上综合管理工

作经费保障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开展“两库”水产品及网具交易

管理，打击违法交易行为；强化船舶销售监管，查处非法经营、

非法改装行为和质量不合格船舶。县科商经信局负责配合公安部

门查处非法船只和网具制造窝点工作。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“两

库”水域环境监测，协助查处毒鱼案件、污染性垂钓案件，指导

乡镇做好“两库”水面及岸上环境污染清理工作。县城管局负责

中航环卫公司水上垃圾清运船管理。县水利局负责落实河长制，

依法拆除、销毁非法采砂船舶。库区乡镇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乡镇自用船舶登记和管理，明确专人专抓水上交通安全管理；加

大“两库”综合管理政策宣传，接受群众举报，依法查处各类涉

水涉渔案件；建立网格化综合管理组织，维护渔业经营主体与周

边群众关系和谐稳定；督促经营主体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及

时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处理等工作。 

（三）实行有奖举报。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，设立有奖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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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专项资金，公布有奖举报电话，鼓励群众自觉参与“两库”渔

业管理，并做好保密工作。对举报非法垂钓、非法捕捞行为的，

经核准查实后，由行政处罚乡镇分别给予举报人 200元、1000元

奖励；对举报涉嫌犯罪的“电鱼、毒鱼、炸鱼”等严重破坏生态

环境违法行为及非法捕捞行为的，经核准查实后，予以刑事处罚

的，由移送乡镇给予举报人 2000元奖励；对举报其他水上违法行

为的，经核准查实后，由行政处罚乡镇视情况对举报人进行奖励。 

  

附件：金寨县“两库”水上综合管理工作领导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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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金寨县“两库”水上综合管理工作领导组 

组  长：王玉宝  县政府副县长 

成  员：马  锐  县交通局局长 

陈贤禄  县财政局局长 

张  乔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

王成东 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

汪光毅  县科商经信局局长 

赵  勇 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

陈善文  县城管局局长 

黄大立  县水利局局长 

林承宏  县公安局副局长 

宋旭东 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县农业执法大队 

大队长 

毛纯君  县交通局副局长 

桂鸿斌  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 

汪承凯  县地方海事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

11个库区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（麻埠镇、梅山镇、青山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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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坊店乡、流波䃥镇、槐树湾乡、古碑镇、南溪镇、桃岭乡、全

军乡、双河镇） 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，张乔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宋旭东、桂鸿斌、汪承凯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牵

头指导“两库”水上综合管理工作。 

  

 


